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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 

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 9月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重新签订了《南昌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储备合同》，南昌县土地储

备中心收储公司位于迎宾大道工业地块土地使用权证为南国用（2008）第 00396

号工业用地。经重新测量收储面积为 237.44亩，补偿金额 18,127.926 万元（含

土地补偿款 6,268.416万元，单位土地款 26.4万元/亩、地面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9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重新签订土地收储合

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 

2015年 11月 3日，公司收到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的土地收储土地补偿

款 6,268.416万元。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3号》等相关规定，在扣除资产处置净损失、相关税费等费用支出

后剩余款项确认为公司递延收益并分期计入公司损益。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11月 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部分土地收储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 万元，南昌

县土地储备中心仍未支付。 

由于该笔未支付的地面附着物补偿款拖延时间过长，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经公司与南昌县土地收储中心、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协



 

商一致并经南昌县人民政府同意，先由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土

地储备中心向公司支付地面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 万元，在公司收到该地面附

着物补偿款后，公司同时将该地面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 万元债权转移给江西

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后该债权由南昌县土地收储中心与江西煌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协商解决，与公司无关。 

由于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

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着

物拆迁补偿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桂芬女士、褚建庚先生、褚浚先

生及褚剑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由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就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

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60100091070492T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大道 1298号 13栋 

5、法定代表人：褚建庚 

6、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饰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9、关联关系说明：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关

于关联法人的规定。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应支付给公司的土地收储地面

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 万元。该项债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该项债权金额经公司与南昌县土地中心 2015 年 9 月共同签署的《南昌县国

有土地使用权储备合同》确定，本次债权转让不涉及审计评估。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与南昌县土地中心 2015 年 9 月共同签署的《南昌县国有土地使用

权储备合同》，经公司与南昌县土地收储中心、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

方协商一致并经南昌县人民政府同意，由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

土地储备中心向公司支付地面附着物补偿款 11,859.51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订正式合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实质仍为支付动迁补偿，公司将在收到款项时并入递延收益，

按原摊销标准在剩余期间内摊销，不再追溯调整原摊销额。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在收到土地收

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款 11,859.51 万元后，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与南昌县土地收储中心、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方协商一致



 

并经南昌县人民政府同意，由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土地储备中

心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款 11,859.51 万元，构成了关联交易，

但其行为实质仍为支付动迁补偿，应在收到款项时并入递延收益，按原摊销标准

在剩余期间内摊销，不再追溯调整原摊销额。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同意将《关于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

着物拆迁补偿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表

决。 

（二）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南昌县土地储备中

心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款 11,859.51 万元的事项构成了关联

交易，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也

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收到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

偿款 11,859.51 万元后，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代南昌县土地储备中心向公司支付土地收储地面附着物拆迁补偿款 11,859.51

万元。 

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由于江西煌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其行为实质仍为支付动

迁补偿，应在收到款项时并入递延收益，按原摊销标准在剩余期间内摊销，不再

追溯调整原摊销额。 

十一、其他 

公司将本次关联交易协议签署等相关事宜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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